
 

 

 

 

 

 

 

 

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开放课题的通知 

各单位： 

2021 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项目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推动理论与技术创新，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为提高人

民群众的生命质量和生存环境质量服务，努力促进我省应用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与

繁荣。现将 2021 年度组织申报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1 年度课题申报指南 

（一）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1. 情绪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2. 心理发展与脑发育的研究 

3. 睡眠及其他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二）老年心理研究 

1. 认知老龄化的特征研究 

2. 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与老年痴呆研究 

3. 与认知老化有关的病理生理学研究 

4. 四川地区老年人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研究 

5. 养老与老年健康的心理学研究 

（三）人格与社会行为研究 

1. 青少年心理学研究 

2. 网络潮流、群体事件的心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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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临床与神经心理学研究 

1. 各种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2. 人格障碍、抑郁症、焦虑症、PTSD等精神疾患的神经心理学研究 

3. 突发事件的心理应激与心理应对 

4. 各种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心理咨询、干预和治疗 

（五）社会文化心理研究 

1. 实施健康四川战略研究 

2. 心理学与文化创新研究 

3. 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研究 

二、项目申报注意事项 

1．应用心理学研究项目作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由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负责受理并组织

初审或评审，具体规定见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

（试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及《四川

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申报者可根据本年度课题指南方向，自

行设计具体申报项目。 

2．为避免重复立项，已获得四川省社科联和省教育厅立项的课题负责人不得以相

同的项目申报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项目。 

3．承担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课题尚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担任本年度申

报项目负责人。 

4．申报年度内，项目负责人只能向本中心申报一个项目，课题组第一主研最多只

能同时参加本中心两个项目的申请。 

5．项目申报者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在申报中弄虚

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将取消个人三年申报资格，并取消获准立项项目。 

6．为保证项目评审的公正，要严格评审纪律，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评审前不得以任

何形式走访评审专家，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 

7．按照四川省社科规划办及四川省教育厅科技处有关规定，凡申报本中心课题，

不占该校指标。各高校及相关机构对项目申报单位及个人要加强项目申报的指导与审

核，确保申报质量。批准立项的研究项目，一般应在 2 年内完成，其中，重点项目 2



 

到 3 年内完成。批准立项的项目，必须与中心签订项目责任书。 

三、资助类别及申报要求 

本次项目设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和自筹项目三类，有较好前期研究基础的项目优

先考虑立项。 

1．重点项目 申请者应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已获得博士学位。资助项目

1—2 项，资助额度 1—2 万元/项；项目要求在 2-3 年内完成。结题成果要求 1 篇 SCI/SSCI

论文，或 2 篇心理学报/中华医学系列或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也可以是其他英文论文，

或联合申报省级三等奖以上的科技奖励。 

2．面上项目 申请者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已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中级

专业技术职称者需有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资助项目 8—15 项，

资助额度 0.4—0.8 万元/项；项目要求在 2 年内完成。结题成果为 1 篇以上的科技核心

期刊论文。 

3．自筹项目 申请者原则上应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申报需有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资助项目 3—5 项，项目要求在

2 年内完成。结题成果可以是论文、专著或研究报告。 

注：以上项目结题成果发表时须注明“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资助

项目”字样。 

四、申报受理时间及要求 

1．本年度项目申报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 日，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

（以邮寄申请邮戳为准）。申报单位应于截止日期前把审查合格的纸质版申报书一式 3

份（其中 1 份原件、2 份复印件）、活页 7 份、电子文档（以“资助类别-申报单位-

申报者-项目名称”命名）报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办公室，逾期不再受

理。提交的项目申报书，应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的科研管理机构，依据《四川省哲

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办法》进行严格审查，主要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对申报书所

有栏目填写的内容，特别是对选题、项目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课题组是否具备完

成研究任务的充分条件进行认真审核并签署明确意见，中心不接受个人申报，由负责

人所在单位科研部门统一报送。 

2．项目申报所需的各种材料（管理办法、公告、项目申报书等）可在成都医学院

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网站浏览下载（网址：http://aprc.cmc.edu.cn/）。 



 

3．本课题指南所列的研究方向，是供申报者选题的研究领域、申报范围和方向，

申报者也可在相关方向中自选题目。 

4．申报项目经中心组织专家审查合格后，中标项目负责人需与中心签订科研项目

责任书（一式三份）。请在中心网站下载。 

五、成果验收 

中心每年受理结题 1 次。成果验收请按要求提交以下纸质结题材料：延期申请表 1

份；鉴定结项审批书 1 份；最终成果简介 2 份；结题证明 3 份；研究成果（论文、专

著、研究报告等）3 份；其他实物材料及补充材料（包括成果产品、样品、模型、图

片、影音视频等）。请务必于 4 月 30 日前将纸质结题材料报送至研究中心，逾期不再

受理。项目延期申请表、鉴定结项审批表及结题证明请在本中心网站的“下载专区”

下载（http://aprc.cmc.edu.cn/xzzq.htm）。 

六、项目材料报送地址与联系方式 

中心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 783 号成都医学院实验楼东区 B320 

邮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 783 号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

中心（所有纸质材料请尽量使用 EMS 邮寄） 

邮    编：610500 

办公室电话：028-62739707   18180787001 

电子邮箱：scaprc@126.com 

电子网页：http://aprc.cmc.edu.cn/ 

联 系 人：黄雅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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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